
河海大学 2013年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（委培）合同书

甲方（委托单位）：

乙方（培养单位）： 河 海 大 学

丙方（委培博士生）：

根据教育部关于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（以下简称博士研究生）的有关规定，丙方符合我校委

托培养博士研究生录取标准。经甲乙丙三方商定达成如下协议：

1、根据甲方的要求，乙方同意录取丙方为 2013 级 专业委托培养博士研究生。

2、博士研究生标准学制为 4年，培养费为 1.2 万元/人/年 (不含住宿费）。甲方可按标准一次性

缴纳，也可分学年缴纳。丙方如需延长学习年限，甲方须于延长期开始补交培养费。乙方开户银行及

账号如下：

乙方开户行：建设银行南京市鼓楼支行

银行帐号： 32001595536050001393

户 名： 河海大学

委托单位进行汇款时，请注明用途为“2013 年×××（姓名）博士生培养费。”

3、甲方应在规定时间内向乙方支付丙方的培养费。对不能按时交清培养费者，乙方将不予办理


